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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五十七届会议 

2013 年 3 月 4 日至 15 日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题为“2000 年 

妇女：二十一世纪两性平等、发展与和平”的 

大会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重大关切领域战略 

目标和行动的执行情况以及进一步的行动和 

倡议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西班牙残疾人

代表委员会提交的声明 
 

秘书长收到下列声明，现依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

第 37 段的规定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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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西班牙残疾人代表委员会是代表西班牙 400 多万残疾男女及其家庭（总人口

的 10%）利益的国家伞式组织。本组织的任务是保障残疾妇女与男子的平等机会，

保护他们的人权，确保其完全融入社会。  

本组织的成员包括代表不同类型残疾（身体、感官、智力和精神残疾）的西

班牙主要非政府组织、致力于残疾问题的专门组织，以及地方残疾人伞式组织。

所有这些组织汇集了 6 000 多个协会。本组织的优先事项之一是提出各种措施和

行动，以期制订未来在残疾妇女直接参与和影响下改善残疾妇女状况的政策。  

联合国认识到，特殊妇女群体尤其容易成为暴力的目标，包括少数民族妇女、

妇女移民、生活在慈善机构中或被拘留的妇女、女孩、残疾女孩和妇女、老年妇

女、难民和武装冲突中的妇女。因此，以综合和包容的方式设计、制订和监测关

于打击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政策和立法不仅必须考虑到性别观点，还应考虑到形

成和加剧妇女遭受歧视和暴力经历的各种因素，特别是种族、族裔、阶级、年龄、

性取向、残疾状况、国籍、宗教和文化因素。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 27 号一般性建议认识到，性别和残疾使残疾女孩

和妇女尤其容易受到暴力侵害。  

关于免于剥削、暴力和凌虐的《残疾人权利公约》第十六条规定，缔约国应

采取措施，保护残疾人免遭一切形式的剥削、暴力和凌虐，包括基于性别的剥削、

暴力和凌虐。  

关于暴力侵害残疾妇女和女孩问题的最新联合国专题研究认识到，残疾妇女

和女孩遭受暴力的形式多样，包括在其家庭或机构中遭受暴力、其直系亲属、照

顾者或陌生人施加的暴力、在社区、学校以及其他公共和私营机构遭受暴力。欧

洲议会编制的一份报告称，近 80%的残疾妇女是暴力受害者，而且她们遭受性暴

力的可能性是其他妇女的四倍。  

根据《儿童权利公约》第十九条，缔约国应采取一些适当的立法、行政、社

会和教育措施，保护儿童不受任何形式的身心摧残、伤害或凌辱、忽视或照料不

周、虐待或剥削，包括性侵犯。儿童权利委员会认识到，残疾儿童，特别是残疾

女孩，可能受到特殊形式的人身暴力，如强迫绝育和以治疗为掩盖的暴力，例如

作为控制儿童行为“逆向治疗”办法而使用的电惊厥治疗和电击。  

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可能采取身体虐待、性虐待和精神虐待以及经济剥削或忽

视的形式，这些行为可能来自家属或其他照顾者。  

残疾妇女更加贫穷的风险更高，因而遭受暴力的风险更高，特别是在那些养

老金计划将无法工作的残疾妇女置于经济不利地位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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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组织想强调，根据对《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执行情况的 15 年审查，必

须采取有关预防和保护残疾女孩和妇女免受暴力侵害的战略行动，具体强调以下

几点：  

(a) 采取适当的措施，避免对残疾女孩和妇女实施各种形式的剥削、暴力和

虐待，同时确保提供以社区为基础的充分援助和支助，满足其具体需求；  

(b) 适当培训残疾女孩和妇女、其家庭成员及其最亲近者如何预防、认识和

报告剥削、暴力和虐待事件，同时提供关于支助服务和现有法律措施的通俗资料，

使其具备反抗这些事件的能力；  

(c) 对于从事保护服务以打击暴力和性虐待的工作人员和专业人士，推进有

关残疾女孩和妇女具体情况和具体需求的培训，并特别强调其多样性和异质性；  

(d) 解决具体残疾的脆弱性，具体方法包括在社区一级向残疾女孩和妇女提

供服务和社会支助以及辅助设备，从而避免其在家庭中受到孤立和限制；确保其

居住的机构提供充分的机构监督；以及提供获取关于如何预防暴力的信息的途

径；  

(e) 确保所有旨在协助残疾女孩和妇女的服务和方案受到独立主管部门的

有效监督；  

(f) 建立早期发现系统，以确认可能出现暴力侵害机构中或封闭或隔离环境

中残疾妇女行为的情况，以及制订针对专业人士和实际捍卫者的议定书；  

(g) 确保残疾女孩和妇女用以报告暴力或性虐待事件的证词和陈述获得应

有的公信力，同时确保杜绝残疾歧视，特别是注意智力残疾或精神残疾的妇女可

能面临更高风险的暴力或性虐待；  

(h) 拒绝能接受并紧急停止对有精神和智力残疾的女孩和妇女实施绝育的

做法，引入合法措施，使获得残疾妇女对任何医疗程序的知情同意成为必须，同

时做出必要的法律调整，使强迫残疾人绝育的做法不再合法；  

(i) 所有公职权力对规定强迫绝育、涉及“知情同意”和“法律行为能力”

问题的法律框架进行修订，以期做出必要的调整并实现《残疾人权利公约》的精

神，该公约责成签署国引入法律改革，承认尊重残疾人的家庭和亲属以及尊严和

正直是不容侵犯的基本权利；  

(j) 通过有效的立法和政策，其中包括以女孩和妇女为重点的立法和政策，

以期确保发现、调查并在适当时起诉剥削、暴力和虐待残疾人的事件。 

 

 


